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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谈判药为何“进院难”

近年来，通过国家医保药
品谈判，很多患者急需的药品
进入了医保目录，价格也降了，
但是一些患者却发现，有些药
品在医院买不到。

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缘何
“进院难”？国家医保局医药
管理司司长黄华波认为，部分
医保谈判药品出现“进院难”
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深化医
保药品目录管理改革的结果。

据了解，国家医保局成立
以来，大力推进药品目录管理
改革，建立健全目录动态调整
机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周期
从原来的最长8年大幅缩短至
每年1次，甚至一些新药上市
当年就被纳入医保药品目录。

值得注意的是，在医保目
录准入频率大幅加快的同时，
医疗机构药品准入的模式尚未
明显变化。

“不管是国家集采药品还
是医保目录药品，进入医院要
经过主管副院长、院长、药剂科
主任、科室主任、药事委员会等
一系列漫长环节。”北京鼎臣管
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史
立臣介绍说。

以三级甲等医院为例，记
者注意到，目前全国大部分三
级甲等医院药事委员会召开的
频次是一年一次或者半年一
次，而谈判药品进入医保的有
效期只有两年，就很可能出现
谈判药还没进医院，就过了国
家医保目录协议期的情况。

“改革前，大部分药品上市
后都是‘先进医院，后进医保’，
药品有足够的时间经历市场推
广、临床使用经验积累、临床专
家认可、广泛使用这一过程。”
黄华波介绍，药品目录管理改
革后，变成了“先进医保，再进
医院”，对医疗机构快速准入和
临床医生短期内广泛使用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客观上造成了

部分药品进院情况达不到患者
预期的现象。

此外，医院已配备药品种
类存量也是影响医保药品进院
难的因素之一。

2020年版《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内药品总数已经达到
2800种，按照有关部门规定，
800张以上床位的公立医院，
配备药品的品规数不得超过
1500种，其中西药1200种、中
成药300种。一些已经足额配
备药品的医院，如要新增药品，
需同时调出相应数量的药品，
面临一定的难度和阻力。

定点零售药店首次纳入医保

随着医保谈判药品“双通
道”落地，上述状况或将得到缓
解。国家医保局的相关政策解
读指出，出台《指导意见》的目
的主要是发挥定点零售药店服
务灵活、分布广泛等特点，将其
纳入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供应保
障范围，增加药品供应渠道和
患者用药选择，推动定点零售
药店提升服务质量，提高国家
医保谈判药品可及性。

记者了解到，针对医保谈
判药品进院难问题，近日，国家
医保局已经从2020年新增的
谈判药品中筛选出首批临床需
求迫切、可替代性不强的19种
药品，安排相关企业报送了已
配备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
售药店信息，公众可在“国家医
保服务平台（APP）”中查询。

“双通道”管理药品范围如
何确定？国家医保局指出，纳
入“双通道”管理药品范围，原
则上由省级医保行政部门按程
序确定。要综合考虑本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医保基金承受能
力和患者用药需求等方面的因
素，对谈判药品实施分类管理，
对于临床价值高、患者急需、替
代性不高的品种，要及时纳入

“双通道”药品管理范围。
据黄华波介绍，《指导意

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将定点零

售药店纳入医保药品的供应保
障范围，并实行与医疗机构统
一的支付政策。“《指导意见》的
出台，标志着谈判药品的供应
保障朝着多元化方向迈出了一
步，这对于破解谈判药品‘进院
难’、推动医疗机构药品管理制
度改革等，都将产生重要影
响。”黄华波说。

具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华中科技大学医药卫生管理学
院药学院教授陈昊认为，对患
者而言，医保“双通道”能够让
患者在适宜的机构适时拿到治
疗所必须的药品；同时，“双通
道”政策对相关药品配备机构
的软件硬件和管理要求确保了
患者若享有可靠的医疗和药学
服务；此外，医保部门在定点

“双通道”机构特别是覆盖了社
会药房的实时支付和结算，有
效地缓解患者的医药费用负担
和经济支出压力。

药品生产企业同样迎来利
好。陈昊介绍，由于并不是所
有医疗机构都会必然配备全部
医保谈判药品，医疗机构配备
的程度和速度也受到许多因素
影响，“双通道”政策保证了相
关药品生产企业在产品谈判合
同契约条件下的相关权益。

“医保谈判产品不必挤医
院准入这座独木桥，而能够以
更多元化的方式在社会药房及
时落地并获得医保基金支付。”
陈昊说。

四川、江苏多地已有探索

实际上，“双通道”并非新
名词。针对国家谈判药品落地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此前地方
层面已有相关探索。

“2017年，在执行36种国
家谈判药品时，不断有参保人
反映在医院买不到药，用药难
成了群众的痛点堵点。”四川省
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副
处长王怡波回忆说。

经过近两年的探索，2019
年，四川省医保局发文，将国家

谈判药品分成单行支付药品和
普通乙类药品两类来管理，全
省统一执行。其中，国谈药品
中价格昂贵、用药人群特定、用
药指征明确的药品被纳入单行
支付管理，执行特定的支付政
策和经办服务。

同时，针对医疗机构对国
家谈判药品供应保障不够及时
有效，参保群众用药难问题，四
川还对单行支付药品实行了定
点医院、定点药店“双通道”供
药报销制度。

“分类管理”和“双通道”供
药报销制度，实施效果如何？
王怡波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仅今年3月份，四川省单行支付
药品费用1.71亿元，医保支付
1.09亿元，占全部谈判药品总
费用的79%左右。其中由药店
提供的单行支付药品费用为
1.33亿元，占77.69%。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单
行支付药品医保基金支出约占
了谈判药品总支出的80%，单
行支付药品供药结算服务约
80%是通过药店提供的。”王怡
波分析说

相比之下，江苏省徐州市
的探索更为久远。据徐州市医
保局副局长黄广振介绍，徐州
市从2013年便开始了对“双通
道”的探索。

黄广振介绍，徐州市将对国
谈药品分为两类进行管理，一类
是高值药品，另一类是普通乙类
药品。目前，高值药品定点医
院、定点药店已从2013年的2
家、1家分别增加到14家、11家。

继江苏省、四川省之后，已
有多地跟进。记者了解到，从
2020年开始，包括河南省、湖
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在内的多
个省份颁布对国家医保谈判产
品进行分类管理、对特定药品
实施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
药店“双通道”管理。

零售药店是否迎来利好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综合和规划财务司及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信息中心发
布《药品监督管理统计年度
报告（2020 年）》，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有《药品经营许
可证》持证企业57.33万家，其
中零售药店24.1万家，占经营
企业数量的42.03%；零售连锁
企业和门店数量31.92万家，占
比55.68%。

“双通道”机制下，对于近
60万家药店来说是否能成为
利好？

史立臣对此持谨慎态度，
认为双通道机制对药店未必是
利好，主要原因是背后的价格
机制，药店加价的空间可能因
此减少。

史立臣告诉记者，在政策
发布后曾咨询了部分药店经
营者，他们对此并不积极。“许
多经营者注意到，《指导意见》
中没有提及药店的加价空间。
药店往往不会像医院按照零差
价的方式销售，按照惯例往往
对药品加价15%销售，即便如
此药店也不一定能保证盈利。”
史立臣说。

此外，药店加价如果过高
或将影响患者的购药体验。
史立臣举例说，假设某医保谈
判药品价格是200元，由于实
行零差价销售，患者从医院购
买仅需200元，但药店通常是
加价销售，如果加价15%，意
味着患者从药店购买一盒药
品需要花费 230 元。而患者
往往长期服用此类药品，按年
度核算患者需要购买几十盒
甚至更多。

可以肯定的是，即便迎
接利好，药店也需要一定门
槛。与普通定点零售药店相
比，《指导意见》对符合纳入

“双通道”管理的定点零售药
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信
息化为例，定点零售药店要与
医保信息平台、电子处方流转
平台等对接，确保药品、医保
支付等方面信息全面、准确、
及时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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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谈判药品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双通道””落地落地

便利患者治疗便利患者治疗 护航健康中国护航健康中国

破解医保谈判药品“落地难”，国家医保局出手了。日前，国
家医保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了《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医保谈
判药品“双通道”管理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据了解，“双通道”是指通过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两
个渠道，满足国家医保谈判药品供应保障、临床使用等方面的合
理需求，并同步纳入医保支付的机制。此举将极大便利患者就
医，为健康中国护航。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药房进行价格巡查。人民图片


